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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核定为子公司惠州市银泰达实业有限公司融资 

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净资产 100%、且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单位担保金额超过上

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提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因经营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惠州市银泰达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泰达实业”）

拟向各金融机构申请融资合计不超过人民币壹拾伍亿元整，期限不超过 5 年。本公司同意为

银泰达实业向各金融机构申请的合计不超过人民币壹拾伍亿元融资提供全额担保，担保的范

围为贷款本金以及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

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 

律师费、差旅费等)，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保证期间自单

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两年止。

在上述审定的担保额度范围内，具体担保金额、担保期限等以最终签订的相关文件为准。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 2019 年 9月 9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根

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该事项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在此担保额度内，公司实际发

生为项目公司担保时，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披露程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惠州市银泰达实业有限公司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322745549049A 

3、 成立日期：2002年12月23日 



4、 注册地点：博罗县罗阳镇城东区曙光路68号江山美苑C1栋(二楼) 

5、 法定代表人：康卫兵 

6、 注册资本：5000万元 

7、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房产销售、室内外装饰、土石方基础工程、管道工程（凭

资质证经营）;销售；建筑材料。（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8、  股权架构如下： 

9、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科目名称 2018 年 12 月末 2019 年 6月 30 日 

资产总额 224,602.62 262,351.59 

负债总额 290,226.97 340,321.11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1,144.00 0.00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284,945.99 340,225.64 

净资产 -65,624.35 -77,969.52 

单位：人民币万元 

科目名称 2018 年 1-12 月 2019 年 1-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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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10,568.19 15,520.85 

利润总额 -18,903.83 -21,459.20 

净利润 -14,350.72 -12,345.17 

三、担保事项主要内容 

公司为银泰达实业向各金融机构申请的合计不超过人民币壹拾伍亿元融资提供全额担

保，担保的范围为贷款本金以及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

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

限于诉讼费、 律师费、差旅费等)，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保证期间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日后两年止。在上述审定的担保额度范围内，具体担保金额、担保期限等以最终签订的相

关文件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为银泰达实业向各金融机构申请的合计不超过人民币壹拾

伍亿元融资提供全额担保，担保的范围为贷款本金以及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

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 律师费、差旅费等)，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

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保证期间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

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两年止。在上述审定的担保额度范围内，具体担保金额、担保期

限等以最终签订的相关文件为准。 

公司本次担保系对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其它股东未提供同比例担保，

主要由于该项目由公司操盘，对项目公司形成绝对控制，其余股东不参与项目公司日常经营

活动决策。本次融资以项目公司资产作为优先抵押，本次担保是为满足金融机构的要求作出

的增信措施。董事会认为，公司为银泰达实业提供全额担保，风险较小且可控，不会对公司

的经营活动造成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该事项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额度总金额为 3,338,074.00 万元。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 1,182,865.91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62.62%；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 16,065 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21%；公司无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

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等情况。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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